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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72/2021_2022__E5_AF_B9_E

9_99_84_E8_A1_A8_E7_c45_72423.htm 简介： 在编制现金流量

表时，有些企业容易进入以下四大误区：一是没有划清“企

业的往来资金”中经营性与筹资性的界限；二是对“利息收

入、支付的金融机构手续费”填列“一刀切”，三是“四险

一金”及个人所得税列入“支付的各项税费”，四是对附表

中“预提费用”和“存货”的理解不明晰。 在编制现金流量

表时，有些企业容易进入以下四大误区。 误区一:没有划清“

企业的往来资金”中经营性与筹资性的界限 例：A公司向B公

司借入100万元，收到银行存款，不久，A公司向B公司偿还80

万元，已用银行存款支付。 对于A公司，大部分企业在编制

现金流量表时将往来资金当作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，即

将借入资金100万元列入“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

”，偿还80万元列入“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”

。也有少部分企业当作是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，即将借

入资金100万元列入“借款所收到的现金”，偿还80万元列入

“偿还债务所支付的现金”。 对于B公司，大部分企业在编

制现金流量表时将往来资金当作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，

即将借出资金100万元列入“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

金”，收到资金80万元列入 “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

现金”。但忽视了以下原则： 1.集团内部母公司与子公司、

子公司与子公司的资金往来均应当作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

量，因为这样利于母公司编制合并现金流量表； 2.企业向其

他企业借入的资金，如果金额较大，引起企业的债务规模及



构成发生较大变化的，企业可以将借入资金与偿还资金当作

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；如果借入的资金金额较小，或者

企业与关联单位、关系客户的资金往来比较频繁，会导致企

业有时是债务人，有时是债权人，企业应将借入资金与偿还

资金当作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； 3.企业的借入资金无论

当作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还是筹资活动的现金流量，都

要注意偿还的口径与借入的口径在填列现金流量表时要一致

； 4.对于B企业，如果拆出资金要收取A公司的利息，并收取

的利息比较大，可以将拆出资金、收回资金和利息当作投资

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。除此之外应作为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

流量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

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